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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異常事件處理流程 

一、 報告流程： 

事件發生

實習老師主護護理人員

實習組

班導師

單位護理長

護理部

學生立即通報

實習課程
負責老師

系主任

 

 

＊上述流程請於 24小時內完成通報，並完成附件一「異常事件處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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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即處理流程 

 

  處理對策(僅供參考) 

A.給藥錯誤： 

1. 發現有誤，立即將藥物停止。 

2. 立即報告實習老師、學姊、護理長。 

3. 密集監測病人狀況。 

4. 視情況之必要性由實習老師、單位護理長

陪同，據實向病人或家屬解釋情況。 

B.針扎事件： 

1. 立即傷口處理。 

2. 立即確認病人疾病史，並小心確認病人有

無血液傳染疾病。 

3. 病人及護生抽血檢驗外，病人若有經血液

能傳染之疾病，則依醫院感控流程建議方

式立即給藥。 

4. 追蹤病人及護生抽血結果。 

5. 其餘依醫院感控呈報流程處理。 

由實習老師及病房

學姊，協助護生處

理意外事件 

事
件
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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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續處理流程 

 

 

 

 

 

 

 

 

 

 

 

 

 

 

 

 

 

醫院部分：依醫院規定辦理 

 

  

學
校
部
分 

追

蹤

護

生

處

理

情

形 

單位及實習老

師輔導護生改

進，並給予心

理支持 

護生填寫意外

事件自我檢討

報告書：附件

（一）  

護

生

及

實

習

老

師

填

寫

異

常

事

件

處

置

表

：

附

件

一 

由單位、實

習老師及護

生共同檢討

異常發生原

因及改善方

案。 

於系務

會議中

提出報

告，並

依護生

獎懲辦

法處理 

⚫於學期末統

計分析護生

意外事件發

生的原因，

提供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

會召開會議

進行討論。 

⚫列入護生實

習前案例報

告。 

⚫針扎的護生

主動通知實

習事務組追

蹤報告。 

實習老師通知

實習事務組、

必要時導師通

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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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辦法細則 

  細則一：感染性尖銳物品扎傷處理流程(依實習醫院感控規定) 

（詳見感染性尖銳物品扎傷處理流程圖） 

一、 緊急處理： 

1. 先清理包紮傷口。 

2. 查驗病患資料是否屬傳染病患。 

3. 詳查病人及工作人員抗原及抗體。 

4. 被扎傷者立即至門診看診：請選掛感染科或家醫科就診。 

5. 掛號時攜“健保卡”及“實習醫院相關表單”，依據實習醫院感控規

定流程辦理。 

二、 報告單位主管，填寫相關處置表(依實習醫院規定)。 

三、 填寫針扎意外事件報告表(依實習醫院規定)。 

四、 填寫完整後將報告表給單位主管簽名。 

五、 再依醫院感控呈報流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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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院實習學生『針頭或銳物扎傷/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報告單』作業流程 

99.12.16 修訂 
101.01.31 修訂 
102.07.02 修訂 

1、請病房醫師開 Order 抽驗病人的血（在病歷上註明 “因抽血被針扎到，必須抽驗病人”，健

保才給付）。 

2、拿取「針頭或銳物扎傷/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報告單」，以下三個途徑皆可拿取： 

(1)於病房電腦院內網站/右中間 PowerCam/左下方/醫教部表單下載/其他/針頭或銳物扎傷事

件報告單/列印 A或 B表單 

A.台北院區/淡水院區針頭或銳物扎傷事件報告單或 

B.台北院區/淡水院區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報告單 

(2)至台北平安樓 15F 醫教部 

(3)至淡水院區綜研大樓 3 樓圖書館 

3、拿取教學減免單二份，以下二個途徑皆可拿取： 

(1)至台北平安樓 15F 醫教部 

(2)淡水綜研大樓 3 樓圖書館 

第一次減免 360 元，第二次減免 250 元。批價時若金額不足，請將減免單拿回醫教部/淡水

綜研大樓 3 樓圖書館修改金額。※不能使用職災單 

4、「針頭或銳物扎傷/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報告單」先經實習單位主管(護理學生經護理長或組

長)在『教育管理主管簽章欄』蓋章，再經醫教部主任蓋章。 

5、掛感染科或家醫科門診，若遇國定例假日則掛急診處理，請先繳費上班時間再至醫教部/淡

水圖書館拿教學減免單辦理退費，實習醫師第一次看診時，請先打電話至人力資源室登錄

病歷號碼。其他實習學生則以實習證批價。 

6、於一星期後，再掛感染科門診看報告結果，帶「針頭或銳物扎傷/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報告

單」前往並請感染科醫師填寫檢驗結果及蓋章。 

7、結案時將報告單用院內傳送袋寄至台北勞安室常蕙婷小姐或淡水院區勞安室劉若瑩小姐；

要繼續追蹤時，則「針頭或銳物扎傷/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報告單」續留在身上，並再至醫

教部/淡水綜研大樓 3 樓圖書館拿教學減免單，再依醫師指示門診追踨。待結案時將報告單

同上寄回台北或淡水勞安室。 



 6 

馬偕醫院尖銳物品扎傷或與血液/體液接觸之一般處理流程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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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二：給藥錯誤處理流程 

 

 

 

 

 

 

 

 

 

 

 

 

 

 

 

 

 

 

 

 

 

 

 

 

醫院部分：依醫院規定辦理 

事
件
發
生 

實
習
老
師
、
病
房
主
護
護
理
人
員
協
助
護
生
一
起
處
理 

給藥錯誤： 

1 發現有誤， 

立即將藥物停

止。 

2 立即報告實

習老師、學

姊。 

3.實習老師報

告護理長及學

校實習事務

組。 

4.密集監測病 

人狀況。 

5.視情況之必

要性由實習老

師、單位護理

長陪同，向病

人或家屬解

釋。 

 

學
校
部
份 

護生填寫意

外事件自我

檢討報告

書：附件

（一） 
護生及實習

老師填寫意

外事件處置

表：附件

（一） 

於系務會

議中提出

報告，並 

依護生獎

懲辦法辦

理 

實習老師及

單位學姊予

以輔導改進

及心理支持 

⚫於學期末統計分析

護生意外事件發生

的原因，提供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召

開會議進行討論。 

⚫列入護生實習前案

例報告 

實習老師通知

實習事務組、

必要時導師通

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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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三：毀損物品處理流程 

 

 

 

 

 

 

 

 

 

 

 

 

 

 

 

 

 

 

 

 

 

 

 

醫院部分：依醫院規定辦理 

事
件
發
生 

實
習
老
師
、
主
護
護
理
人
員
協
助
護
生
一
起
處
理 

學
校
部
份 

護生填寫意外

事件自我檢討

報告書：附件

（一） 

護生及實習老

師填寫意外事

件處置表：附

件（一） 

於系務會議中

提出報告，並

依護生獎懲辦

法辦理 

實習老師及單

位學姊予以輔

導改進及心理

支持 

⚫於學期末統計

分析護生意外

事件發生的原

因，提供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

會召開會議進

行討論。 

⚫列入護生實習

前案例報告 
實習老師通知

實習事務組，

必要時導師通

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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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護理學系 

_______________異常事件處置表 

表單編號： 

護生

姓名 
 

發生 

地點 
 

發生

日期 
 

填表

日期 
 

病患

資料 
 

病歷

號碼 

 

異常

事件

經過 

 

處理

對策 

 

異常

原因 

 

護生自我檢討及改善對策 

 

實習老師追蹤確認及改善對策 

 

護生 單位實習老師 

 

 

 

 

實習課程負責老師 實習事務組 系主任簽核 

班導師 

 


